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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體育會　主辦　　　　香港草地滾球總會　協辦

屯門區議會  贊助
屯門區－草地滾球比賽 2011
章程

	1.
	宗旨
	:
	為市民提供草地滾球比賽的機會，藉此提高他們對草地滾球運動的興趣。

	
	
	
	

	2.
	日期
	:
	2011年12月18, 2012年 1月8, 15及 29日﹙星期日﹚(詳見賽程表)      

	
	
	
	

	3.
	時間
	:
	星期日–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詳見賽程表)

	
	
	
	

	4.
	地點
	:
	屯門湖山草地滾球場

	
	
	
	

	5.
	參加資格
	:
	公開

	
	
	
	

	6.
	組別及名額
	:
	組別 
	年齡 
	名額 

	
	
	
	
	
	

	
	
	
	3人隊際


	杯

賽
	碟

賽
	遺材賽
	提昇賽
	名次賽
	公開組


	共32隊



	
	
	
	
	
	

	
	
	
	注意事項
	(1)
	大會有權按報名情況而調整比賽名額。

	
	
	
	
	(2)
	若比賽當日只有一隊參加者出席該項目，該隊仍可獲取有關獎項。

	7.
	費用
	:
	每隊 $120 (全隊全日制學生半費＄60)

	
	
	
	

	8.
	賽制
	(1)
	三人隊際賽 (全隊最多可報6人，比賽前交出其中3人之名單)

	
	
	(2)
	初賽分 8小組進行，每組4隊。 首輪賽事採小組單循環制進行，餘下賽事以單淘汰制進行。
小組首名出線八隊對賽，勝方 4 隊爭奪杯賽獎項，負方 4 隊爭碟賽獎項。
初賽小組次名編入遺材賽，小組第3名編入提昇賽，小組第4名編入名次賽。

	
	
	(3)
	初賽分組由大會抽籤決定。決賽分組再即場抽籤。

	
	
	
	

	9
	賽則
	(1)
	場地備有比賽用球可供借用。

	
	
	(2)
	各參賽者須於大會指定時間到達比賽場地向大會幹事報到。凡逾比賽時間仍未出席或不足3人者，作自動棄權論。

	
	
	(3)
	參賽者須於報到時及出賽前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，以便核對姓名。若未能出示者，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
	
	
	(4)
	賽事於鐘聲響起時開始，初賽及準決賽賽事總比賽為6局或時間限制1小時10分。完場時鐘聲會再度響起，假如此時參賽者已開始新局或已把目標球正確滾出，則可繼續完成該局。而每組之決賽會打14局或2小時為限。

	
	
	(5)
	在單淘汰制中，如在法定時間仍未分出勝負，則多賽一局，直至分出勝負為止。

	
	
	(6)
	賽事每人發3球，共發9球。一局之中，以發出一個或以上最接近目標球的滾球的參賽者為優勝者。

	
	
	(7)
	在隊際賽事比賽期間，球員不得前往觀看該局情況，只由隊長給與指示。但若輪到隊長發球，隊長亦不得前往觀看，只由該隊隊員指示。

	
	
	(8)
	每局分數由負責記分之運動員記錄在適當的記分卡上。賽事完畢後，記分員會讓每名隊長在記分卡上簽名，然後交給總裁判。

	
	
	(9)
	賽事不設試球。

	
	
	(10)
	參賽員須穿著同款隊衣或白色或米色運動服裝及無跟的運動鞋作賽。

	
	
	(11)
	參賽隊伍如有棄權，將取消餘下參賽資格，之前成績亦會全部取消。

	
	
	(12)
	如參賽者/賽隊違反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，大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。

	
	
	(13)
	如隊員/賽隊被取消參賽資格，所繳之費用將不會發還。

	
	
	(14)
	大會不設上訴，一切賽果以當場裁判之判決為準。

	
	
	(15)
	除本章程外，其他賽例均依照世界滾球總會現行聯賽賽事規則進行。

	
	
	
	

	10.
	計分法


	(1)
	若賽隊／運動員將目標球打出兩邊邊線外，該隊則被扣除兩得球分。該局亦計算在總局數內。

	
	
	(2)
	在循環賽事，勝方得2分，負方得零分，賽和兩隊各得1分。若作賽隊伍的積分相同，則以同分隊伍的總得失球差決定；若未分出勝負，將以有關隊伍的對賽成績決定，勝方為勝；如仍相同，則以擲毫方法決定。

	
	
	
	

	11.
	裁判
	:
	由香港草地滾球總會派出人員擔任裁判。

	
	
	
	

	12.
	獎勵
	:
	盃賽設冠、亞、季、殿獎盃及個人獎牌，碟賽其餘賽事設組別冠軍獎碟/盃一名。

	
	
	
	

	13.
	投表日期
	:
	11月25日至12月8日

	
	
	
	

	14.
	報名辦法
	(1)
	參加者須填妥報名表格，連同已簽署的聲明書或家長同意書、報名費用十二月八日(星期四)前，交回或寄達 屯門建生邨良運街屯門體育會。如以支票方式繳交費用，支票抬頭請寫「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」（如資料不全，恕不接受申請。）

(報名不須交身份證副本，惟比賽前會以身份證核實參賽資格)
	
	(1) 

	
	
	(2)
	賽事採用抽籤方式報名 (如超過參加名額)

	
	
	(3)
	報名及賽事賽程抽籤將於2011年12月10日下午二時於屯門湖山草地滾球場進行，歡迎參觀。

	
	
	
	

	15.
	附則
	(1)
	每人限報一隊，如有重複遞交或資料不詳者，大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
	
	
	(2)
	若要求更改或索取你申報的個人資料，可與屯門體育會職員聯絡。

	
	
	(3)
	報名者必須在本表格提供所需個人資料。如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，本會可能無法處理閣下的申請。

	
	
	(4)
	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，本會有權隨時修改。

	
	
	
	

	16.
	改期
	(1)
	如比賽當日天文台懸掛黃色暴雨警告信號，活動如期舉行。惟主辦單位有可能因應當時天氣的變化而決定取消活動，以策安全。
	

	
	
	(2)
	如比賽當日首場賽事前兩小時，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當日賽事即告取消，賽事將由大會另作安排。

	
	
	
	

	17.
	查詢電話
	:
	24533655 (屯門體育會)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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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報名表格】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.
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. 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 . 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 . 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 . 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(1)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___（英文）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文）

性別：男 / 女* (請刪去不適用者)　　 年齡：　　　　　　 . 全日制學生:  是 / 否*

電郵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必須填寫)
                 為符合環保原則，賽事資料祗會由email 發放，故請清楚填寫

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日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夜）傳真號碼：____________
（如於活動遇上緊急事故，請致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聲明：各參賽者均須填寫此聲明(未年滿十八歲之參賽者須由家長填寫此聲明)

　　　本人明白並願意遵守賽會所編定的比賽賽制及章則。 並聲明本人/本人之子女的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上述活動，如本人/本人之子女因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，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，屯門體育會及有關賽會均無須負責。(必須簽署!)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1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2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3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4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5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*申請人/申請人家長姓名：(6)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__  簽署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
參加者須填妥報名表格，連同已簽署的聲明書或家長同意書、報名費用於2011年十二月八日   (星期四)前，交回或寄回屯門建生邨良運街屯門體育會。如以支票方式繳交費用，支票抬頭請寫「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」（如資料不全，恕不接受申請。）

支票號碼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每隊 $120    (全隊全日制學生半費＄60)

*刪去不適用者



隊名: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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